
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(2021)豫 1303 执恢 818 号

申请执行人：河南宛开置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南阳市新

华 路 与 工 业 路 交 叉 口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411300694888752D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显，任总经理职务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袁东，系该公司员工，代理权限为特

别授权。

被执行人：贾申斌，男，汉族，1976 年 4 月 23 日出生，

住社旗县城长安明珠住宅小区 4-1-101 室，身份证号码：

41292819760423041X。

被执行人：边顺云，女，汉族，1979 年 9 月 4 日出生，

住社旗县城长安明珠住宅小区 4-1-101 室，身份证号码：

412928197909044722。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河南宛开置业有限公司与被执

行人贾申斌、边顺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，已查封了被执行

人贾申斌、边顺云共有的位于社旗县长安明珠小区 4-1-101

室房产一处（合同号：120878）。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已

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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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

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条、第十条、

第二十六条、第三十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贾申斌、边顺云名下位于社旗县长

安明珠小区 4-1-101 室房产（合同号：120878）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张 平

代理审判员 徐 阁

代理审判员 高豫飞

二〇二一年九月七日

书 记 员 田金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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